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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证券简称：神城A退、神城B退      公告编号：2019-170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先沟通，由

于审计尾款未支付等原因，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利安达就公司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的无异议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现就相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达”）

为公司提供 2018 年度财务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共计 260 万元。因公司经

营需要，降本增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综合评议，董事会同意聘请立信中

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中联”）担任公司 2019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先沟通，由

于审计尾款未支付等原因，公司尚未收到利安达就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无异

议函。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名称：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796417077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975 号金融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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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 1 栋 1 门 5017 室-11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金才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相关的报告；承办会计

咨询、会计服务业务。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始创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是全国首批自主创立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沿革，立信

中联形成了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发展态势，连续多年在全国百强所排名中

名列前茅，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等执业资质，入围“国务院国资委

中介机构”、“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中介机构”名单库。立信中联依托于天津作为环

渤海经济中心的独特区域优势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及全方位的综合平台优势，

在不断扩充服务领域、提升专业品质、完善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实现了全国化的

快速扩张，现已在福建、浙江、江苏、北京、河北、山西、安徽、山东、四川、

深圳等地开设十家分所。 

三、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1、公司董事会已与原审计机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进行了事先沟通 。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对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较为充分的

了解，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公司的实际情况，认为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胜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同意聘请立信中联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4、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独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69d8ee98791e6898d/6ed17df9-e622-4fda-8371-09941e876e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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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对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具

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有利于保证上市公司的审计独立性，也有

利于更好的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聘任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